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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义视角下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 

——基于四川省 S县政府购买 

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考察 

唐宇 张蓓 周雪
1
 

（四川轻化工大学 法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开始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这一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之一。S 县作为四川省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试点地区，县级政府承担了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的主要职能。乡镇政府并不是直接的购买主体，但在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作为直接面向农

村老年人的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也存在着互动空间。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出发，并结合 S 县的实际情况，

可以发现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制度困境，构建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需从制

度环境层面来破解这种困境。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 乡镇政府 社会组织 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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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为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效率，我国政府开始学习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经验，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向

社会组织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从全国各地区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情况来看，购买主体在各地区存在差异，有些地区是县

政府承担购买职能，而有部分地区是由乡镇政府直接进行购买。作为购买方的政府主要以合同来约束自身和社会组织的行为，主

要体现为购买主体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提供、监督评估等方面；而社会组织作为承接方，在提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会与政

府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从实际情况看来，在由县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地区，乡镇政府虽不是直接购买

主体，但在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作为直接面向农村老年人的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也存在着互动空间，会

通过对社会组织进行一定的协助和事中监督，来促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开展。由此看来，乡镇政府在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

养老服务的实践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协同作用。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作为探讨组织间互动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认为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

响，并关注组织作为行动者在现存的制度环境下所采取的行为策略。鉴于此，本文立足于 S 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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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角度出发，去构建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分析框架。探讨的研究问题是：在县级政府购买农

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背景下，乡镇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制度环境?乡镇政府与社会组

织在面临制度环境时可以采取哪些行为策略来化解制度困境? 

2S 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基本情况 

S 县是四川省民政厅在全省范围内开设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县之一，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

实施意见》，自 2017 年以来，S县民政局统筹安排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公开招标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再由中标的社会组织

每年主要为 60岁以上的五保老人、低保老人、孤寡老人、经济困难老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 2～3次包括日常生活照料

服务、医疗服务、家政服务等在内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从 S县 2017-2019 年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状况来看，2018 年 S县提

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共有 2.053 万人次，相比 2017 年的 1.991 万人次，增长了 620 人次，2019 年的服务人次高达 2.0587 万

人次。由此可见，S县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动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一些阶段

性的成果。 

为进一步了解 S县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现状，我们运用访谈法，在2019 年 7-8 月期间，分

别对 S 县 12 个乡镇的民政办主任以及 3 个社会组织进行了结构式访谈，收集到有效访谈记录 15 份。访谈关注的焦点是 S 县购

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基本运作情况如何，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联

系和互动。从访谈结果来看，S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大都是由县政府直接拨款，社会组织再根据老年人的个

人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监督和评估方面，S 县主要由县政府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采用电话回访、

地方上门、图片对比、满意度调查等途径对社会组织提供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评估。 

由于 S县是由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在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监督评估等方面，主要是通过县政府与社会组织产生

直接联系。而乡镇政府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会对社会组织进行一定的协助和事中监督，但我们发现乡镇政府

对于社会组织的了解程度和信任度不高，而且沟通不到位，也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些情况，导致对 S县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

效率和质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 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的实践特征与制度环境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指出，要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认识和解释各种组织行为和组织现象，而组织面临的环境包括技术

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要求效率，而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制度环境是指组织所处社会中的法律制度、社会规

范、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作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组织面对外界制度环境的压力时，通常会采取默认或遵守策略、

妥协策略、回避策略、反抗策略等多种应对策略。 

在 S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中，县政府承担购买职能，乡镇政府不是直接的购买主体，但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

实际上也会受制度环境的影响，从而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本文结合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

间的互动关系，侧重剖析乡镇政府和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困境，以及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面临制度环境采取的行为策略。 

3.1 乡镇政府对社会组织缺乏足够的协助和事中监督 

S县是由县政府直接承担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职能。对于乡镇政府而言，虽不直接作为购买主体参与到农村居家养老服

务的购买过程中，但作为直接面向农村老年人的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也会存在互动空间，理应与社会组织保持一种“协同”的

互动关系，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据此，我们访谈了部分乡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

人，以下为部分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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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组织向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之前，县政府会提前告知我们，请我们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引导，我们便会与村委会

进行沟通，使各村的队长为社会组织充当引路人的角色。但是对社会组织的事中监督是比较困难的，一般是县政府在负责事后监

督评估工作，比如对社会组织做年检。我们由于人手不够，很难在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对社会组织进行事中监

督，我们只是在社会组织居家养老服务完成后进行签字确认，证明他们提供过居家养老服务。”(HY镇民政办主任，2019 年 7月

16日) 

“在去到各村为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时，有些村的村委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不太配合我们。由此导致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开展不顺利，效率不高，老年人对我们服务的满意程度也降低了。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没有沟通好。”(TQ 服

务机构工作人员，2019 年 7月 25日) 

从对 HY 镇民政办主任和 TQ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访谈中可以了解到，由于 S 县是由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所以社

会组织与乡镇政府并不是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在 S 县现存的有关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制度中，没有从制度层面对乡镇政府在

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权责进行明确的分配，导致乡镇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协助程度参差不齐和事中监督缺位，影响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效率和效果。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乡镇政府事务多、人员少，使得乡镇政府对社会组织协助不够和缺乏必要

的事中监督。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的真空，未将乡镇政府的协助和事中监督职责进行明确规定。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环境

是影响组织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制度是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制度缺位会导致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无法

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进而使得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效果与理想目标存在差距。 

3.2 社会组织对乡镇政府采取被动式行动策略 

由于 S 县购买农村居家服务的购买主体为县政府，社会组织为了从县政府那里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社会组织

主要是与县政府保持紧密的依附关系，而与乡镇政府的依赖性不强。据此，我们访谈了部分乡镇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以下为部分访谈记录。 

“社会组织和县政府直接签订的购买合同，招投标工作都是属于县政府的业务范围，所以社会组织很少就服务的相关事项

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和社会组织真正建立联系的机会很少，对社会组织具体提供了哪些居家养老服务也不太清楚。我们要主动

去问他们(社会组织)开展些什么居家养老服务项目，他们(社会组织)才会给我们说，时间长了我们也懒得问了。”(SX乡民政办

主任，2019 年 7月 17日) 

对以上访谈材料进行分析可知，在县级政府承担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购买职能的制度安排下，社会组织主要是依附县政府的

支持而获得发展，而对乡镇政府的依赖性不强。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任何组织都处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外在制度环境

会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反过来组织自身也会有一些适应外在制度环境的行为策略。对于社会组织来说，要想生存和发

展，必然需要政策和资金支持，而这些主要是县政府来提供。所以，现存的制度环境体现出的是县政府对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影

响，社会组织对待乡镇政府与县政府的行为策略也因现存的制度环境的差异。社会组织对于乡镇政府的依赖性不强，态度也比较

保守，对乡镇政府采取的是被动的行为策略，很少主动与乡镇政府交流或是反馈服务效果，社会组织难以与乡镇政府建立良好的

协同合作关系。 

3.3 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合法性问题突出 

S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尚处于探索阶段，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也还不够强，难以获得乡镇政府的信

任，公信力比较低，所以社会组织在承接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实践中，获得合法性的难度较大。据此，我们访谈了部分乡镇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以下为部分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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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 镇民政办主任指出：“我觉得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老年人最后还得靠政府。并且社会组织做的居

家养老服务很表面，一年就来那么一两次，满足不了多数老年人的需求。”(DX 镇民政办主任，2019 年 7月 18日) 

CN 服务机构人员表示：“乡镇政府对我们缺少足够的宣传，有些老年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是骗子，拒绝我们

提供的服务项目，导致服务很难进行下去。”(CN 服务机构人员，2019 年 7月 24日) 

从访谈资料中可以得知，乡镇政府对于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这项政策的了解程度不够深入，加之社会组织提供农村居家

养老服务的频率较低，从而导致乡镇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同度和信任度较低，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乡镇政府对社会组织缺少足

够的宣传，这使得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难以构建协同合作的良好互动关系，进而使得社会组织提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合法性

问题突出，最终影响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政策效果。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不仅包括法律规范等制度，还包括各

种象征系统、道德模板和认知模式等非正式制度，组织对制度环境的关注和适应就是其获得社会合法性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组

织可以脱离制度环境而存在，所以制度环境对于组织获得合法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社会组织被信任、接受、认同，才代

表社会组织获得了实质上的合法性，提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才会更加顺利。因此，合法性是社会组织重要的制度基础之

一，能否从乡镇政府那里获得合法性，对于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4 构建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策略 

新制度主义强调组织受到制度环境的重要影响，而从 S 县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来看，在县级政府承担购买职能的

前提下，乡镇政府在社会组织提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忽视了制度环境对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过程产生的效应和

影响，结果使得 S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处于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困境之中。所以，本文结合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理

论，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构建乡镇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策略。 

4.1 完善法律制度和规范，明确乡镇政府的监督职能 

在县政府承担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购买职能的前提下，需要在正式的法律和规范制度层面对政乡镇府的角色定位进行明确规

定。县政府和乡镇政府作为一个上下联动的整体，不仅要强调县政府的购买主体责任，而且应该对乡镇政府在县政府购买农村居

家养老服务中的权责进行明确分配，要明确乡镇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不是在县政府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后，一切都交

给社会组织去完成。在社会组织承接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乡镇政府为社会组织提供必要的协助，保证农村居家

养老服务的顺利进行，乡镇政府还应对社会组织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进行事中监督，以此来弥补县政府事后监督的不足。因

此，需要将乡镇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协助和事中监督职责纳入正式制度中，从而为社会组织承接 S 县政府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营造

良好的制度环境。 

4.2 积极开展制度创新，提高社会组织主动性 

在当前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中，社会组织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更大。在现存的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对乡镇政府采取

被动策略，未能有效发挥其能动性。鉴于此，县政府应积极开展制度创新，更加注重社会组织的主动性，赋予社会组织与乡镇政

府之间平等沟通的地位，使社会组织在提供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有向乡镇政府主动求助和反映情况的渠道。此外，社会

组织需要一定的资源来使自身获得发展，县政府可以利用制度创新来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的方式，在社会组织提供农村居家养老

服务的过程中，使乡镇政府能获得一定的资源来为社会组织提供帮助，增强社会组织对乡镇政府的依赖，从而提高社会组织的主

动性，使社会组织能够与乡镇政府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4.3 协助增强公信力，促进社会组织获得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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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制度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组织获得合法性至关重要。因此，社会组织要想获得合法性，就必须获得乡镇

政府和农村老年人认可和信任，进而获得实质上的合法性。首先，乡镇政府对于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这项政策，应开展深刻的

理论学习，增强对政策的了解和认知，摒弃对社会组织的偏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了解和信任。其次，乡镇政府应向老年人开展

关于购买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宣传，进而使社会组织获得农村老年人的认可，促进社会组织合法性的获取，提高农村居家养

老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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